


景德镇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景德镇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景 德 镇 市 水 利 局


景发改收费字〔2019〕49号
	


关于转发《江西省发展改革委 江西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西省水利厅关于加快建立
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
制度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市、区）发改委、住建局、水利局：

现将《江西省发展改革委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西省水利厅关于加快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的通知》（赣发改收费【2018】1175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市发改委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
水利局 
                                       2019年2月28日

景德镇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年2月28日印发
	


	
	
	
	
	
	
	
	

	
	
	
	
	
	
	
	

	
	
	
	
	
	
	
	

	
	
	
	
	
	
	
	

	
	
	
	
	
	
	
	








	


	
	
	
	
	
	
	
	

	
	
	
	
	
	
	
	

	
	
	
	
	
	
	
	

	
	
	
	
	
	
	
	

	
	
	
	
	
	
	
	






